

附件1：
大纲撰写完成后将括号内文字删除。
有认证需求的学院和通识课、学科基础课、独立实验课及实践课可结合自身特点，对各部分酌情微调。

《****》课程教学大纲（宋体三号加粗）
一、课程基本信息（标题黑体小四，表内宋体五号）
	课程名称
	（中文）
	（英文）

	开课单位
	
	课程负责人
	

	课程性质
	（必修、选修、选修*）
	课程类别
	[bookmark: _GoBack]（通识教育课程、教师教育课程、学科基础课程、专业教育课程、专业集群课程、集中实践环节）

	课程编号
	
	学    分
	

	总 学 时
	学时
	理论学时
	学时
	实验学时
	学时

	开课学期
	第X学期
	适用专业
	

	先修课程
	

	后续课程
	

	授课语言
	（中文、双语、非语言类全外文）


二、课程简介（和特色）（标题黑体小四，内容宋体五号）
【（1）课程简介。对课程概况描述，应包含课程性质，教学内容，学习本门课程学生应该获得的知识、能力、素养，200-300字。
（2）价值引领。
（3）课程特色。凡培养方案中已标注的特色课程，均须在此处说明其特色，100-300字；需要简要介绍课程的内容与资源，模式与方法等方面的特色。所填内容须与培养方案的备注相符（特色课程包括但不限于：专业集群、科产教融合、专业+双创融合、专业+人工智能、专业+美育、专业+劳育等）】

三、课程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观测点的对应关系（标题黑体小四，内容宋体五号）
	课程目标
	毕业要求
	毕业要求观测点

	目标1：……
	
	

	目标2：……
	
	

	目标3：……
	
	

	……
	
	





四、学习内容、预期学习成果及学时安排（标题黑体小四，内容宋体五号）
	对应课程目标
	知识
模块
	学习内容
	预期学习成果
	课程思政
融入点
	参考
课时
	教学方法建议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【融合类课程需要明确“科产教融合”、“专业+双创”、“人工智能”、“劳育”、“美育”等特色元素的具体融入点】
五、评价方式与对应的课程目标及成绩评定标准（标题黑体小四，内容宋体五号）
1．课程目标与评价方式的对应关系
	课程目标
	支撑的
毕业要求观测点
	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（%）
	成绩比例（%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
	课程目标1
	
	
	
	
	
	
	
	
	

	课程目标2
	
	
	
	
	
	
	
	
	

	课程目标3
	
	
	
	
	
	
	
	
	

	课程目标4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根据实际情况，每个课程目标的成绩比例可以在上下10%的范围内浮动，但必须保证总成绩为100分。
【评价方式要能覆盖全体学生。成绩比例可设置为比例区间，作为课程评价执行时分值确定依据】
2．课程目标、评价内容与评价依据的对应关系
	序号
	课程目标
	评价内容
	评价依据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
3．课程目标的评分标准
	课程目标
	评分标准

	
	90-100分
	80-8 9分
	70-79分
	60-69分
	0-59分

	
	优
	良
	中
	及格
	不及格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4．评价项目的评分标准
(1)过程性评价各类项目及标准
【过程性评价项目 需对应或细化 5-1表中的评价方式（不含实验），评价标准要结合支撑的课程目标，体现区分度】
(n)实验
【实验评价标准要结合支撑的课程目标，以及具体的实验任务给出，体现区分度】
(n)期终考试
	评价内容要求
	

	考试形式
	

	命题及批改
	

	试卷结构
	

	课程目标对应的试题占比及题型
	课程目标1
	

	
	课程目标2
	

	
	课程目标4
	


六、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（标题黑体小四，内容宋体五号）
1．
2.
3.
七、说明
在该课程实际教学过程中，如有与该大纲有关要求不一致的地方，由课程负责人（或课程组）提出修改意见，经系主任、主管院长签字后可以修改并执行。
【1.此模板为参考通用模板，各专业可在基本要求基础上根据专业实际对内容进行微调。工科专业、师范类专业应严格按照认证要求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调整完善。
2.字体要求：一级标题为黑体小四号字，表格内标题栏和序号为宋体五号字加粗，正文及表格内填写内容均为宋体五号字。标红文字须删除或替换。】


执笔人：张XX     审核人：齐XX
2025年XX月XX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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